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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優良教學獎助生遴選暨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 100 年 08 月 18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14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28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30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1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6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0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鼓勵表現優秀之教學獎助生，肯定其參與課程教學實務學習的努力與貢獻，以提升

教學品質與成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教學獎助生，係指請領本校研究生助學金之獎助生。 

三、符合下列條件且前學年未獲優良教學獎助生獎勵者，得依據業辦單位公告時程提出申請： 

(一) 擔任教學獎助生達二學期以上（可含申請當學期）。 

(二) 擔任教學獎助生期間每月定期繳交學習心得報告。 

(三) 擔任期間至少參加二場教學獎助生培訓活動。 

(四) 輔導學生問卷評量滿意度平均需達四分以上。 

四、遴選類別分為一般課程類與實驗(實習)課程類。凡申請本項獎勵之教學獎助生，應檢附下

列資料： 

(一)優良教學獎助生遴選申請表。 

(二)優良教學獎助生遴選教師推薦表。 

(三)教學獎助生學習考核表。 

(四)教學獎助生教學暨輔導心得報告書。 

五、審查作業： 

(一)優良教學獎助生遴選由本校優良教學獎助生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負

責審議，教學資源中心為業辦單位。 

(二)本委員會由教務長召集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課務組組長、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前一年度教學優良教師代表一名組成之。 

(三)所屬教學獎助生獲推薦爭取本項獎勵之教師，應迴避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 

六、遴選流程： 

(一)初審：由各研究所提名人選，經各學院於每年五月底前完成評選作業，推薦

至多該院百分之四十教學獎助生名額（小數點採無條件進位）為優良教學獎

助生候選人，送本委員會審議。 

(二)決審：本委員會依據候選人書面資料進行評核，每學年以決選五名優良教學

獎助生為原則，必要時得邀請候選人列席簡報。 

七、獲選之優良教學獎助生，由學校頒發獎狀及獎金三千元，並擇期公開表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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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凡獲選之優良教學獎助生，應義務配合教務處所辦理之相關研習活動，並參與示範輔助教

學與課業輔導等活動。獲獎勵者所繳交之教學暨輔導心得等資料，其智慧財產權歸屬本校

所有，本校得將各項資料集結成冊、公開陳列及使用。 

九、本要點之經費，由計畫或本校學生公費及獎勵金項下支應。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